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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14 年榮民子女國外求學 

「菁英圓夢」計畫申請公告 

  （發布時間：114 年 3 月 21 日） 
一、依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(以下簡稱本基金會)組織章程第二條第

三款及 113 年 12 月 20 日第十屆第八次董事會決議事項，辦理本基

金會榮民子女國外求學「菁英圓夢」計畫，相關內容摘要如后： 

(一)申請資格： 

  1.榮民(遺眷)子女(一親等卑親屬)，未滿 35 足歲，男性須符合兵役

法相關規定。 

  2.榮民及其配偶或遺眷未支領軍公教月退休金、生補費、贍養金者，

或支領金額未超過新臺幣(以下同)38,990 元，且經財政部財政資

訊中心核定之最近一年度(113 年) 家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

未超過 114 萬元者。 

(二)申請時效： 

  1.取得國外大學入學許可，六個月內(113 年 12 月 1 日至 114 年 5 月

31 日)得提出申請，但需俟入學後一年(114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

月 31 日)內，補繳在學證明，經審查合格，方發給獎助金。 

  2.已完成國外大學入學者，一年內(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5月 31

日)得提出申請。 

(三)申請名額及金額： 

  1.大學：共計 3名，每名 40 萬元。 

  2.碩、博士：共計 8名，每名 50 萬元。 

(四)評選項目：區分「綜合」及「特殊才能」兩類，申請者於申請時須

註明類別，評選時以積分決定是否入選。 

(五)作業流程：4月 1日前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及所屬榮民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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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處、榮民之家官網與本基金會官網、臉書粉絲團公告，5月 1日

至 5月 31 日接受申請，7月 15 日前完成評選，7月底前公布，8

月底前完成公開頒贈或撥款，未繳在學證明者，俟其繳交後再行頒

贈或撥款。 

(六)限制條件： 

  1.未符合前列申請規定者，不予受理。 

  2.已獲國內公部門公費留學補助者不得申請。 

  3.參照教育部規定，大陸、香港及澳門地區學校不得申請。 

  4.申請文件或資料虛偽不實者，不予補助，並管制不得再提出申請；

已領取補助者，並應繳回溢領之補助款，同時追究法律責任。 

(七)本計畫訂有接受補助者回饋措施，若無法接受者，請勿申請。(請詳

閱本計畫第十一項相關規定)  

(八)本計畫採通信申請(申請表請自行至本基金會網頁【基金會消息-申

請表格】下載)，收件地址為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159號 6樓，

收件人為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，收件截止以本國郵戳(114 年 5

月 31 日)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二、計畫全文刊載於本基金會網頁【服務項目-菁英圓夢計畫】，請自行

參閱或下載，如有任何問題請賜電本基金會或於本基金會網站「聯

絡我們」留言。 

三、提請申請人注意事項︰ 

(一)本計畫內容以本會官網刊載計畫全文為準。 

(二)本項補助係針對赴國外就讀大學、碩士及博士全學程之學生；交換

學生、遊學或類似之短期進修學程均不予補助。 

(三)以綜合類申請者，需提供申請(就讀)學校世界大學排名網頁截圖及

網址，俾利本會複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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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自本(114)年起評分項目增加下列兩項 

1.服務榮民(眷)具體事蹟： 

(1)參與榮民服務處、榮譽國民之家志工服務，每 4小時得 1分，最

高 40 小時(10 分)。 

(2)前述志工服務時數計算，需提供榮民服務處或榮譽國民之家有效

證明文件。 

2.面談項目，申請人已在國外就學，確實無法返國者，可於申請時註

明線上面談外，餘均需至本基金會接受評審委員面談，本基金會於

面談前一週以電話通知，倘申請人無法配合，得申請展延乙次，若

再無法配合，視同放棄。 

(五)「家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」不同於「綜合所得稅」申報資

料，申請人需至各地區國稅機關另行申請。 

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            

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159 號 6 樓 

承辦人：劉育全秘書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(02)2747-4883 分機 16         
 


